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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3         证券简称：罗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9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资产减值准备和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存货、应收款项、商

誉、固定资产、开发支出及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对交易性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 -1,411.53 -5,496.92 

资产减值损失 -30,071.93 -12,515.2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1,313.09 -404.69 

合计 -52,796.55 -18,416.83 

二、本期计提减值准备和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一）信用减值损失 

按照公司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政策，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

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损失。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

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

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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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合计计提应

收款项减值准备 1,411.53 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1、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

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经测算，2024 年度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534.26 万元。 

2、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对除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金融资产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

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

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对

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也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

高者确定。经测算，2024 年度公司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22,537.68 万元。 

（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司本期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来自同一控制下处置上药罗欣医药（山东）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罗欣”）形成或有对价导致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负债增

加。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罗欣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山东罗欣医药现代物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药

罗欣医药（山东）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给上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根据股权

转让相关协议约定，第二期至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将由上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根据

上药罗欣在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业绩完成情况分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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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药罗欣的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95.76%。但 2024 年受市场环境及

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上药罗欣的业务发展面临压力，其经营情况与业绩承

诺目标存在较大差距。报告期内，公司结合上药罗欣的业绩完成情况及未来预期，

根据金融工具相关准则，对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21,313.09 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期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31,483.46 万元，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21,313.09 万元，合计减少公司 2024 年度利润总额 52,796.55 万元。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

理判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1 日 


